
－1－

重庆市南川区民政局 2022 年度
重点绩效评价结果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着力提升全区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和使用效益，按照有关要求，重庆市南川区财政局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我单位进行了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同时对 2022 年社会福利

事务补助经费项目开展了项目重点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报告（摘

要）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区民政局部门：重庆市南川区民政局（以下简称：区

民政局）是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处级，已取得

重庆市南川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主要负责在全区范围内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和区委

关于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

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区民政局 2022 年度收入年

初预算数 169,816,841.10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57,821,632.99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 10,485,337.00 元，事业收入 1,509,871.11元。

2022 年度支出年初预算数 169,816,841.10 元，其中：基本支出

12,491,675.87 元，项目支出 157,325,165.23 元。区民政局 2022

年度财政拨款预算收入决算数 195,714,962.05 元，2022 年度支出

决算数为 195,303,353.39 元，包括：基本支出 13,602,092.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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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整体支出 6.96%，其中：人员经费 10,894,437.40 元，公用经费

2,707,654.66元；项目支出181,701,261.33元，占整体支出 93.04%。

2022 年度年末结转和结余 411,608.66元，主要原因是疫情影响，

年末火化人数增加，殡葬收入增加。

（二）2022 年社会福利事务补助经费项目：实施社会福利

事务补助，对于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推进社会福

利和残疾人事业发展，提高百岁老人、高龄失能老人的幸福指数，

减少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创造平等和谐的社会环境，不断挖掘人

类的潜能，使之得到最大化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为落实好各项社会

福利事务补助政策，设立社会福利事务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残疾

人补助、困难高龄失能老人补助、原襄渝铁路建设伤残民兵民工

补助、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60 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补助、

80岁以上老人生活补助以及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项目支出。2022

年社会福利事务补助经费项目计划资金 1,702.47 万元，收到拨付

补助资金 1,659.20 万元，累计支付 1,650.07 万元，其中：精简退

职人员补助发放 38人，金额 25.95万元；长寿老人补贴发放 19861

人，金额396.97万元；高龄失能老人补贴发放1176人，金额222.50

万元；孤儿补助发放 18 人，金额 0.79 万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补助发放 129 人，金额 85.89万元；贫困残疾人补助和重度残疾

人补助发放 9768 人，金额分别为 492.77 万元和 349.57 万元；襄

渝铁路建设伤残民兵民工补助发放 80 人，金额 74.14 万元；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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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代管人员补助发放 2 人，金额 1.49 万元。。

二、评价结论

区民政局 2022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80.51 分，

评价等级“良”。绩效评价得分 80.51 分，评价等级为良。2022

年社会福利事务补助经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 85.61 分，评价等级

为“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

相结合的方式，总分为 100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

下为差。）

三、存在的问题

（一）区民政局部门：一是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不全面，

未严格按照部门工作计划全面设置绩效指标，部分重要部门职能

及重要项目支出未设相应的整体绩效指标；二是项目补助资金的

支付审批程序不严，存在先拨付资金后审批的情况；三是对项目

监督管理力度不够，未对申报补助人员信息进行核实；四是往来

款长期挂账未采取追回措施，资产安全管理存在问题；五是日常

人员经费支出与上年比较增加比例过大；六是调查问卷中受益对

象的满意度较低。

（二）2022 年社会福利事务补助经费项目：一是支付审批

程序不规范，审批时间在发放补助时间之后；二是电话询问调查

中发现，个别享受社会福利事务补助人员真实性存疑，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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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取补贴的情况；三是 7012 工程代管人员补助发放无相关标准

文件；四是未制定财务监控机制；五是调查问卷中受益对象的满

意度较低。

四、建议

一是建议优化绩效指标设定，按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等绩效管理文件，对于财政专项资金的预算项目涉及金额

大或者情况复杂的，可事前开展项目绩效评估，申报项目年初绩

效目标及指标应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以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

等，对项目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等进行客观公正的测

量、分析和评判，使项目绩效目标设定的更加合理。申报的绩效

目标应与部门行政职责、年度整体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二是建议加强对项目补助资金支付的管理，严格按照内部控制制

度执行，对未完善审批流程的资金，应不予支付，做到资金拨付

合规，避免财政资金流失；三是建议加强对享受补助人员的管理，

对享受补助人员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加强信息化建设，有效甄别

享受补助政策人员的真实性；四是建议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查明

应收款项形成的原因，属于应收各单位的欠款，建议制定收款实

施方案，咨询法律专家，通过司法程序，起诉欠款单位、法定代

表人和股东，追回欠款，保证资产安全、完整；属于拨付的经费，

应根据审批权限予以核销；五是建议加强预算执行管理，严格按

照预算范围使用资金，尽可能避免出现超支情况的发生，加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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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管理，以保障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六是建议区民政局通过电视广播、社交媒体、专题讲座等方式对

政策进行宣传，不局限于仅在政府网站以及办事窗口进行宣传，

增加宣传的时间和频次，以便更好地将政策信息传递到需要的人。

下一步区民政局将以此次工作为起点，进一步强化基础工作

规范，认真整改做好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

提高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联系人：杨丹凤 联系电话：71422889


